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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 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承包人 (全称):

高邮市第一中学

江苏环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

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高邮市第∵中学学生公寓

维修改造工程 (三次)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 高邮市第∵中学学生公寓维修改造工程 (三次 )。

2.工程地点:高邮市第一中学校内。

3.工程批准: / 。

⒋资金来源:⌒财政⌒。            ∴∷

5.工程内容 :

需要所产生的设计变更等工程内容 。

群体工程应附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附件 1)。

6.工程承包范围:

除发包人供应的设备、材料外,承包人包工t包料、包安全。

二1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zO25年 10月 16日 (以实际开工日期为准 )。

计划竣工日期:↑zO25年 12月 15日 。

工期总日历天数:⌒GO 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

算的工期天数不ˉ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国家或行业相关规范合格⌒标准。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

人民币 (大写):壹佰叁拾贰万叁仟伍佰元佟 13z。 3s万元);

⒉合同价格形式:包工包料的单价合同 。

五、项目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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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项目经理:王园园。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中标通知书;

(2)投标函及其附录 ;

(3)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4)通用合同条款;   ∷

(5)技术标准和要求 ;

(6)图纸 ;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

(8)招标文件补遗书及澄清答疑文件 ;

(9)其他合同文件。             Ⅱ∷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

分。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

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

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
`筹
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

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

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

责任 :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ˉ

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八(词语含义    
′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时间

合同订立时间: ∷⒛zs年 10月 16日 。            ∷

十、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建设里位会议室ェ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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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唧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

`合
同生效∷       ∷      ∷       ∷

∷本合同双方约定:  双方签字盖章 ∷后生效:

十三、合同份数           ∴

本合同∵式⊥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土 份
`∷

承包人执⒓份|

代理人⒉份:                ∶ ∷ ∷

传真:

开户∷银行:

帐号:  ∷

电话 ;

传真 :

开户银行 :

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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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主要条款

1、 工期

本工程的工期见投标文件,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开工令为准。

2、 质量

要求工程质量工次性验收达到合格。乙方如因工程质量达不到约定标

准,导致返工,乙方除承担相应的返工费用外,还应承担相应合同价

的 10%的罚款。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所造成的工切经济损失由乙

方负责。

3(材料设备供应

本工程材料:部分材料保留甲控乙供的权力,本工程所有材料价格均      :

为固定价,不考虑任何施工因素及市场价格因素;本项目为固定单价

合同,竣工结算均按原投标单价执行。

4`履约保证金    :   ∵
日

4.1收取履约保证金的,允许中标人自主选择支票、汇票
`本
票、保

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应当在采购合向中约走履约保证金退还      1

的方式、时间、条件和不予退还的情形,明确逾期退还履约保证金的      :

违约责任。

4.2履约保证金用以约束乙方在合同履行中的行为,以及弥补合同履行

中由于乙方自身行为可能给甲方带来的各种损失,若履约保证金额不

足以弥补乙方违约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可继续向乙方主张索赔。

4,3履约保证金扣除甲方应得的补偿后的余额,在本合同履行结束后

由甲方无息退还。逾期退还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

浮 200/o后的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



时退还的除外。

4.4履约保证金收取: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5、 工程付款:         ∷
‘    竣工验收合格后当年年底付至合同价的翎%,竣工验收合格满∵年且审
c    计结束后当年年底付至审计价的㈨%,竣工验收合格满两年后当年年底

按审计结论结清余款,不计息。  ∷
∷Ⅱ蔼曦

6、 变更结算方式        ∷              ∷   邂
变更结算调整方法:以图纸设计变更和招标人要求变更为依据,只调     餮

整变更部分。变更费用让利按投标报价时{利幅度同等
让利 [投
皙{利      氵灬

幅度+投 标报价/招标人预算价]。         J         ∷ 辋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款调整方法:∷

(D由工程设计变更或招标人要求变动的内容引起的工程量清单中,己

有项目的工程量的增加或减少,其相应综合单价不变,若该分部分项   ∷

工硅皇茭更超过 15咣,则骠合革价由承包人或茇包人克行商定:工程量      、

∵  据实增呷|莽?T投奸乎
程
叩↑蜂
,70釜酿招标叮举

砬乩压合单价。
     冫

⑵新增零星工程以实际签证为准,其价格由承包人提出,并经发包人

认可后作为结算的依据。

⑶附属工程的工程量按实结算,让利幅度同中标让利幅度。

∶    7、 保修
f    

保修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    8、 分包规定

本工程不得进行分包,如承包人擅自将工程全部或其中的一部分转包



或分包给其它单位,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切损失由承

包人承担。投标人拟将部分非主体工程分包的,应在投标文件中载明:

9、 违约责任

r    甲乙双方如发生违约纠纷丿应在分清责任的前提下,协商解决,如实

r    在无法协商,可提请高邮市人民法院诉讼。违约责任详见专用条款。

10、 设计变更

(1}搀工期间,建罕单位罕计变再通狎踅叁音友缶平艹|苜虫宙礻卜去缶    
∷
鼋雾

∷               卜
完善,承包人不得拒绝 :

⑵由于工程设计变更导致本合同工秸

减调整的依据。                  J

⑶承包人不得以设计变更或工程量的变化为理由,解除或修改合同对

其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

11、 其他

∷    如承包人不能按时间和规定的施工方蘖组织施工,发包大有权镐派直     丨∷

他施工队伍参与施工,费用在承包人合同款中扣除。同时承包人应按

∷   江苏省和扬州市的有关安全文明施工规定进行施工。本工程要求承包

人合理施工。协调周边关系、噪音污染防治等工作由承包方负责。


